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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親友間共有地的分割沒意⾒，為什麼卻會被告呢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鄭育穎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6-02-13

案例

A、B、C、D、E五⼈共有⼀塊⼟地，A、B想要分割這塊⼟地，但C、D不願意，E則都可以沒有意⾒。
A、B兩⼈因為和C、D協商好多次，卻都不能達成共識，只好將反對分割的C、D及沒意⾒的E列為被告，
向法院起訴，請求裁判分割這塊共有地。E覺得很無辜，明明⾃⼰對這件事沒意⾒，為什麼還會被告呢？

本⽂

⼀、分割共有物訴訟的全體共有⼈必須⼀同起訴或⼀同被訴

在案例中，A、B向法院提起的是「分割共有物訴訟」，屬於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[1]」這個類型，「固有必要
共同訴訟」依法必須數⼈「⼀同起訴」或「⼀同被訴」。接下來就來說明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」是什麼？為什
麼必須⼀同起訴或⼀同被訴？

⼆、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是什麼？

（⼀）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是「⼀個都不能少的訴訟」

當數⼈處於同⼀陣線聯盟，權利義務互相牽連，例如⼤家都是繼承⼈，或是共有⼀樣東⻄（包括動產、不動
產），此時如果發⽣了紛爭，這些⼈所得到的裁判必須相同⼀致才合理（也就是「訴訟標的對於數⼈必須合⼀
確定[2]」）。因此，法律創設了⼀種類型，稱為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」。

⽣活中常⾒的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」，除了分割共有物訴訟外，還有例如：分割遺產訴訟[3]、請求履⾏共有物
分割協議的訴訟[4]，以及確認繼承權存在的訴訟[5]。在「固有必要共訴訟」中，法律要求這些權利義務相牽
連的全體必須「⼀同起訴」或「⼀同被訴」，才可以向法院請求判決[6]。

 （⼆）沒有全員到⿑，案件會被法院駁回

在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中，當事⼈⼀個都不能少，如果缺少任何⼀位原告或被告，這個訴訟就會因為「⽋缺當事
⼈適格」，被法院駁回[7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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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什麼必須⼀同起訴或⼀同被訴呢？

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」要求全體必須⼀同起訴或⼀同被訴，是為了確保權利義務相牽連的每位當事⼈，能夠在
訴訟中獲得相同的判決結果。藉由全體⼀同在訴訟中擔任當事⼈（也就是當原告或當被告），統⼀由法院審
判，才能使法院對這件爭議所下的判斷，會在「⼀同起訴」或「⼀同被訴」的全體當事⼈間，得出相同⼀致的
結論，以徹底解決紛爭。如果任由這些⼈可以分別起訴或被訴，再由不同的法院對不同的訴訟分別審理裁判，
這時法院間可能會出現裁判⽭盾[8]，不僅給當事⼈帶來困擾，也⼤⼤浪費司法的資源。

四、有⼈不願意⼀同起訴，該怎麼辦？

（⼀）⼀同被訴只要列名全體被告

在這種原告或被告必須同進退的訴訟類型中，在「⼀同被訴」的情形還相對簡單，因為起訴不⽤得到被告的同
意，原告只要把全體被告的姓名等個⼈資訊[9]都寫進起訴狀的被告欄位中，就可以符合法律的要求。

（⼆）有⼈不願⼀同起訴，可以請法院通知加⼊、視為起訴

但在需要「⼀同起訴」的情形，如果有任何應該⼀同起訴的⼈不同意⼀同起訴，也不願意在起訴狀上簽名，該
怎麼辦呢？

為避免這種情形，法律規定，在必須⼀同起訴的⼈之中，如果有⼈沒有正當理由，例如：有法律上的利害衝
突[10]，⽽拒絕⼀同擔任原告，法院可以依原告的請求，請這個⼈或這些⼈在⼀定期間內，加⼊⼀起擔任原
告；如果超過法院所定的期限仍不加⼊，法律就會視為他或他們也已經⼀同起訴[11]，以後裁判的效⼒也會對
他們⽣效。這樣就可以保障這件爭議仍然可以交給法院審理，避免當事⼈間無⽌境的紛爭，同時紛爭也可以⼀
次就解決。

五、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的被告要負擔訴訟費⽤嗎？要負擔多少？

（⼀）被告須和原告⼀起分擔訴訟費⽤

訴訟費⽤原則上是由敗訴的那⽅負擔[12]，若雙⽅各⾃有勝有敗，則會由法院視案件內容決定負擔⽐例[13]。

不過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在本質上是共有⼈間對要不要、與如何分割共有物有不同意⾒，因此請法院來判斷
哪⼀種分割⽅式，對共有⼈與共有物的經濟效益是最適當的，雙⽅並不像例如請求損害賠償訴訟等案件相互對
⽴、爭執，且任何⼀位共有⼈都可以提出分割的請求，也都能得到好處，彼此獲益，並不存在誰勝訴、誰敗訴
的問題，基於這樣的性質，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的訴訟費⽤，會由全部共有⼈⼀起分擔[14]。

（⼆）各共有⼈須依應有部分⽐例分擔訴訟費⽤



訴訟費⽤包含裁判費，以及鑑定費、地政測量費等為進⾏訴訟需要⽀出的費⽤，⾄於各共有⼈要分擔多少訴訟
費⽤，則是依照共有⼈在共有⼟地中擁有的持分計算[15]，也就是說，每位共有⼈要負擔的訴訟費⽤為：（裁
判費＋鑑定費等訴訟必要費⽤）×「應有部分⽐例」。

鑑定費、地政測量費等費⽤通常有估價師或地政事務所開⽴的收據來計算，但裁判費如何計算呢？裁判費會依
「共有⼟地的市場價值」×「應有部分⽐例」來計算訴訟標的價額[16]，再依訴訟標的價額依法換算共有⼈要
負擔的裁判費[17]。

⽽⼟地價值可能以公告⼟地現值[18]或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後的市價[19]等⽅式計算，個案有不同計算標準，不
能⼀概⽽論。

六、結論

（⼀）是因為法律要求⽽不是共有⼈找⿇煩

E被列為被告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的必經程序，因為⼟地共有⼈對於⼟地最終是否分割、如何分割，都必須得到
⼀致的結果，所以裁判分割共有地的訴訟是⼀種「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」。所以當A、B向法院起訴請求分割共
有地時，除了把想要分割⼟地的⾃⼰⼀起列為原告，還必須將所有其他的共有⼈列為被告，包括反對分割的
C、D以及沒有意⾒的E，使全體⼟地共有⼈⼀同起訴或被訴，才符合法律要求，否則案件會被法院駁回，並不
是A、B要針對E或有意造成E困擾。

（⼆）收到開庭通知可以尋求專業協助

這就是為什麼雖然E對共有地的分割沒意⾒，卻仍然被告的原因。若像E這樣的⼈對於收到法院開庭通知後該
怎麼做有疑惑，建議諮詢律師、尋求專業協助[20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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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權存在，應繼分為2分之1等情，其訴訟標的對形式上所列甲ＯＯ之全體繼承⼈有合⼀確定之必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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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對於被繼承⼈甲ＯＯ之全體繼承⼈必須合⼀確定，本院衡酌聲請⼈之起訴係為伸張其權利所必要，且
被繼承⼈甲ＯＯ之部分繼承⼈有無拋棄繼承，乃屬實體問題，應經法院審理後⽅能確知，故本院認聲請⼈
聲請裁定命相對⼈追加為原告，於法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28年度渝上字第2199號⺠事判例：「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⼈⼀同起訴或數⼈⼀同被訴，當事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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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⼟地之買受⼈代償⼄ＯＯ之借款以塗銷系爭抵押權，⼄ＯＯ未將所受代償之款項返還予合資，甲Ｏ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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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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⺠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：「共同訴訟⼈，按其⼈數，平均分擔訴訟費⽤。但共同訴訟⼈於訴訟之利害關
係顯有差異者，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⽐例，命分別負擔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6號⺠事判決：「末按分割共有物事件本質上並無訟爭性，乃
由本院斟酌何種分割⽅案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，並兼顧兩造之利益，以決定適當之分割⽅法，故兩
造本可互換地位，由任⼀共有⼈起訴請求分割，均無不可，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，故訴訟
費⽤應按兩造於系爭⼟地之應有部分⽐例分擔，⽅屬公允。」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90年度上字第396
號⺠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107年度上字第96號⺠事判決亦採相同意旨。

   參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6號⺠事判決：「故訴訟費⽤應按兩造於系爭⼟地之應有部
分⽐例分擔，⽅屬公允。」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90年度上字第396號⺠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
院107年度上字第96號⺠事判決亦採相同意旨。

[15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、2項：「
I 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
II 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
」
⺠事訴訟法第77條之11：「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。」
最⾼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8號⺠事裁定：「準此，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，固屬法院職權，惟法院核定該
價額並⾮漫無限制，仍應調查事實，依客觀情況定之。⼜動產或不動產之交易價額常受買賣雙⽅之需求、
主觀好惡、⽬的及利⽤價值等之影響，若當事⼈間就該交易價額有所爭執，尤應調查實際情形以為核定訴
訟標的價額之依據。是此所謂之交易價額，應係指客觀之市場交易價額⽽⾔。」

[16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：「因財產權⽽起訴，其訴訟標的之⾦額或價額在新臺幣⼗萬元以下部分，徵收
裁判費⼀千元；逾⼗萬元⾄⼀百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⼀百元；逾⼀百萬元⾄⼀千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
九⼗元；逾⼀千萬元⾄⼀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⼋⼗元；逾⼀億元⾄⼗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七⼗元；逾
⼗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六⼗元；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，以萬元計算。」

[17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1年度抗字第1163號⺠事裁定：「是以⼟地之公告現值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應較以⼟
地之公告地價核定者，更接近客觀交易價額之標準（最⾼法院100 年度台抗字第568號、第683號裁定意
旨參照）……⽽系爭⼟地⾯積為360平⽅公尺，於本件起訴時之公告現值為每平⽅公尺111,391元，相對
⼈就系爭⼟地權利範圍為1/2，有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，準此核算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均
應為20,050,380元 （111,391×360×1/2＝20,050,380）。」臺灣⾼等法院107年度抗字第84號⺠
事裁定、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抗字第357號⺠事裁定亦採相同意旨。

[18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14年度抗字第1578號⺠事裁定：「況⼟地公告現值或公告地價僅係政府為課徵稅捐⽬的
所核定，較未能切合合理市價，僅係於未能取得專業鑑定估價或查明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有困難時，作為
核定之參考。本件既經送請鑑定，⾃應以不動產估價師評估市價所得⾦額，核定訴訟標的價額，始符公允
。」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67號⺠事裁定亦採相同意旨。

[19]

   關於法律諮詢的管道，可以參考法律百科網站上問答及⽂章：《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
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、《我需要找律師嗎？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
尋求法律諮詢呢？（下）》。

[20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85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NHV,105%252c%25e9%2587%258d%25e4%25b8%258a%252c16%252c20160908%252c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V,90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396%252c20020507%252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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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77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77-1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99%252c%25e5%258f%25b0%25e6%258a%2597%252c88%252c201001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1&flno=77-13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%252c101%252c%25e6%258a%2597%252c1163%252c20121017%252c1&ot=in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%252c107%252c%25e6%258a%2597%252c84%252c20180131%252c1&ot=in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V,107%252c%25e6%258a%2597%252c357%252c20181015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%252c114%252c%25e6%258a%2597%252c1578%252c20251216%252c1&ot=in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V%252c112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367%252c20231023%252c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QA/question/995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wABC/8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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